104年09月08日104學年度第1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5年09月06日105學年度第1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本校111年12月13日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12月24日113學年度第3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擬升等教師作品或成就證明目錄一覽表
【送審類別：文藝創作展演–作品及成就證明、體育競賽領域–體育成就證明】
※採計範圍：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成果

	姓    名
	
	單     位
	

	現任職級
	
	擬升等職級
	

	到校日期
	年       月
	擬升等職級

是否首次申請
	□是     □否

	現職教師證書
年資起算年月
	年       月


一、大專以上學歷：
	學位名稱
	學校名稱
	系  所
	修業起迄年月

	博士
	
	
	年    月至    年    月

	碩士
	
	
	年    月至    年    月

	學士
	
	
	年    月至    年    月


二、學位論文資料：
	學位名稱
	論    文    名    稱
	指導教授

	博士
	
	

	碩士
	
	


三、歷次送審各級教師資格之代表作名稱：
	著作(作品或成就證明)名稱
	審定年月
	送審等級
	是否通過

	
	 年   月
	
	□是 □否

	
	 年   月
	
	□是 □否

	
	 年   月
	
	□是 □否

	
	 年   月
	
	□是 □否


四、擬升等職級歷年升等未通過著作
	同一職級送審是否前經審定不合格，重新提出申請時，送審著作已增加或更換1件以上。
□否   □是(勾選「是」者，請續填寫以下欄位，倘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

	送審年度
	著作名稱

	年
	代表作
	

	
	參考作
	

	
	
	

	
	
	

	
	
	

	年
	代表作
	

	
	參考作
	

	
	
	

	
	
	

	
	
	

	年
	代表作
	

	
	參考作
	

	
	
	

	
	
	

	
	
	


五、代表作：

	序號
	作者
	創作或展演、競賽實務報告名稱
	著作類別（※請擇一勾選）

	1
	
	
	□作品

□成就證明

(含創作或展演報告、體育競賽實務報告)

	
	合　著

（※請勾選並填列資料）
	作品及成就證明發表地點/賽會名稱、名次、舉辦地點
	字數
	作品及成就證明發表/賽會日期
	送繳類別、件數、作品或演出時間長度、賽會項目

	
	□合著：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非合著
	
	
	  年     月
	

	作品

或成就證明
貢獻
摘要
	


六、參考作：(至多4件)
	序號
	作者
	著作(作品或成就證明)名稱
	著作類別（※請擇一勾選）

	1
	
	
	□已出版之專書

□已出版之專書章節

□已發表之期刊論文

□已被接受將定期發表之期刊論文
□已出版之研討會論文

□作品、成就證明

	
	合　著

（※請勾選並填列資料）
	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作品或成就證明發表地點/賽會舉辦地點
	期刊

卷期
	已出版、作品或成就證明發表/賽會日期
	已出版之專書請加註ISBN或ISSN字號；著作如被認定為SCI、EI、SSCI…等請註記。

作品、成就證明之送繳類別、件數、作品或演出時間長度、賽會項目

	
	□合著：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非合著
	
	
	年     月
	

	序號
	作者
	著作(作品或成就證明)名稱
	著作類別（※請擇一勾選）

	2
	
	
	□已出版之專書

□已出版之專書章節

□已發表之期刊論文

□已被接受將定期發表之期刊論文
□已出版之研討會論文

□作品、成就證明

	
	合　著

（※請勾選並填列資料）
	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作品或成就證明發表地點/賽會舉辦地點
	期刊

卷期
	已出版、作品或成就證明發表/賽會日期
	已出版之專書請加註ISBN或ISSN字號；著作如被認定為SCI、EI、SSCI…等請註記。

作品、成就證明之送繳類別、件數、作品或演出時間長度、賽會項目

	
	□合著：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非合著
	
	
	年     月
	

	序號
	作者
	著作(作品或成就證明)名稱
	著作類別（※請擇一勾選）

	3
	
	
	□已出版之專書

□已出版之專書章節

□已發表之期刊論文

□已被接受將定期發表之期刊論文
□已出版之研討會論文

□作品、成就證明

	
	合　著

（※請勾選並填列資料）
	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作品或成就證明發表地點/賽會舉辦地點
	期刊

卷期
	已出版、作品或成就證明發表/賽會日期
	已出版之專書請加註ISBN或ISSN字號；著作如被認定為SCI、EI、SSCI…等請註記。

作品、成就證明之送繳類別、件數、作品或演出時間長度、賽會項目

	
	□合著：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非合著
	
	
	年     月
	

	序號
	作者
	著作(作品或成就證明)名稱
	著作類別（※請擇一勾選）

	4
	
	
	□已出版之專書

□已出版之專書章節

□已發表之期刊論文

□已被接受將定期發表之期刊論文
□已出版之研討會論文

□作品、成就證明

	
	合　著

（※請勾選並填列資料）
	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作品或成就證明發表地點/賽會舉辦地點
	期刊

卷期
	已出版、作品或成就證明發表/賽會日期
	已出版之專書請加註ISBN或ISSN字號；著作如被認定為SCI、EI、SSCI…等請註記。

作品、成就證明之送繳類別、件數、作品或演出時間長度、賽會項目

	
	□合著：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非合著
	
	
	年     月
	


申請人：                                        日期：    年   月   日

（請詳閱填表說明並填妥本表件後簽名）

填表說明：

一、本表件請申請人務必親自簽名，如因所送代表作、參考作及列表之參考資料未符送審規定致影響審議結果時，申請人應自負其責。
二、提送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之著作應前後一致，其間不得變更。
三、各學院、系（所）審議教師升等案時，應注意教師所送著作是否符合送審規定，且未符送審規定之著作應不能送交校外學者專家進行著作審查。
四、代表作及參考作：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及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五、研討會發表之論文如未經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公開發行，或出版公開發行者，則不予採計。

六、「出版公開發行」，係指著作應由出版社或圖書公司印製發行，載明作者、發行人、發行所、印刷者、出版日期、定價等相關資料，又其「公開」之定義謂專書已正式出版，並於市面流通，如教師僅取得簽定同意出版之合約，惟其個人專著尚未付梓，仍與規定未符。
七、本表說明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相關規定及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辦理。

八、本表請以打字填送，各項欄位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加列。
表格編號：C-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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